


















用等违法行为的， 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财政违

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《福建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

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；构成犯罪的，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广播电视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执行至2026年12月

31日。 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印发＜福建省电

视剧网络剧创作生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识闽财教（2021)

26号）同时废止。

八U－tA
 


